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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美國：外國合夥企業投資人所獲之有效關聯所得

美國哥倫比亞區上訴法院於2019年6月11日判決確認外

國合夥企業之投資人，若出售「與美國交易或商業行為

活動有關」所獲資本利得，將需繳納美國聯邦所得稅。

July 2019

波蘭：國別報告新規定

波蘭政府於2019年4月15日針對與其他國家地區之資訊

交換法(Act to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ct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 and other Acts)進行修正，同時亦

對國別報告相關規定做出修正。

價值鏈管理

亞洲

越南：稅務法令更新

越南國稅局於4月，針對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外國承包

商稅、進出口關稅、個人所得稅及勞工法規發布多項稅

法更新。

印尼：擴大出口免增值稅的出口服務清單

印尼政府為促進國內經濟增長，新增多項免增值稅出口

服務類型，如：科技資訊、研究開發、航運貿易、網路

通訊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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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國合夥企業投資人所獲
之有效關聯所得

2017年美國稅法引用稅務法院對於此案的意見

2017年美國修訂稅法（Pub.L. No. 115-97，又稱「減稅

和就業法」）第864（c）節，此為處理出售與美國交易

或商業行為活動有關之合夥企業，所產生的損益。若外

國公司或外國個人持有合夥企業權益（無論直接或間接

持有），在合夥企業出售其相關資產時將會產生有效關

聯之損益。

2017年美國稅法採用第897（g）節規定，出售所有合夥

權益時將採穿透原則，且該原則不僅限於持有美國不動

產股份。 具體而言，依據2017年稅法規定，與美國交易

或商業行為活動相關的合夥權益出售、交換或其他處分

所產生之損益，將擴大至外國企業或個人；而於交易日

以公允價值出售的資產，其損益亦會被視為有效關聯損益。

在此法案下，合夥企業在資產交易若產生損益，將同其

他非單獨列示之損益，分攤至合夥企業。

法案因適用於交易、交換或是處分合夥之權益，將使政

府擁有更加廣泛的權利決定適用於此法案的範圍，包括

各種企業不需於帳上認列的交易，例如：增資、清算以

及重組。

KPMG觀察

針對當外國合夥人出售「與美國交易或商業行為活動有

關」之股權，該合夥人所獲得利益，美國政府認定其需

繳納美國聯邦所得稅。建議在美國投資的台商，可先檢

視自身的組織型態是否適用合夥組織法規，並需密切注

意後續稅法修訂及相關遵循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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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法令更新

企業所得税

根據越南稅局於2019年4月所發布之1315/TCT-DNL號公

文，若母公司有獲配子公司之盈餘分配，該股利收入應

視為財務收入(financial income)之一種，並於計算稅上

可列報減除之利息費用上限時一併考量。一般於設算上

限利息費用，會按照該企業淨營業利潤之一定比例，淨

營業利潤計算公式如下，其中亦包含對所取得股利收入

之加計項目：

淨營業利潤=銷貨毛利−銷管費用+財務收入−財務費用

增值税

根據越南稅局於2019年4月所發布之1485/TCT-DNL號公

文，針對銀行間資產與負債之移轉所涉及之增值稅規定

如下：

- 若所移轉之資產和負債係與信貸活動及軟體相關，可

免徵增值稅

- 若所移轉之資產係為辦公室、機器或設備，須課徵增

值稅

- 若所移轉之資產係與信貸活動無直接關聯，須課徵10％增

值稅

根據越南財政部於2019年4月所發布之18/2019/TT-BTC

號通知，將廢除財政部於 2014 年 9 月所發布之

134/2014/TT-BTC號通知。至2019年5月起，凡進口價值

超過1,000億越南盾機器設備的投資項目，已不再享有相

關增值稅優惠，如於進口報關時不可再申請遞延繳納增

值稅，也不可再享有先退還進口增值稅再審核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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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承包商税

根據2019年4月所發布之1638/TCT-PC號公文，若外國承

包商取有合法執照在越南境內設立辦公室進行工程建

設，並與越南當地公司簽有工程合約，該外國承包商將

被視為在越南的商業運營主體。因此即使該承包商未來

將其越南辦公室解散，外國承包商將仍視同存在，且越

南稅局將仍有權對其進行相關行政裁罰。

個人所得税及勞工法規

- 自2019年7月10日起，在經濟特區工作者已不再享有

50％的所得稅減免

- 勞工從海外企業所領取之收入，若該收入係屬因加班

或夜間輪班而取得之薪資所得，且係超過正常工時範

圍之所得，將仍享有50%所得税豁免

- 個人轉讓合資公司股票之收入將按轉讓售價的0.1％計

入個人所得稅

KPMG觀察

此次越南政府發布多項稅務法令更新，台商若有意進入

越南投資設廠，或因中美貿易戰而轉移部分產能至越南

之廠商，建議須多加留意相關更新，適時尋求專家意

見，以免因不熟悉法規而導致無法適用退稅或取得相關

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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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擴大出口免增值稅的
出口服務清單

為促進出口服務業，印尼財政部最近發布32號條例

/PMK.010/2019 (PMK-32)。PMK-32於2019年3月29日

生效，取代2010年3月的第70號規定 (PMK-70)。原有

PMK-70對於免納出口增值稅的規定僅包含三種服務類

型：代工生產、維修保養以及建設服務。而PMK-32則新

增更多服務類型如下：

- 與出口有關的貨運代理服務

- 科技和資訊服務，包含電腦系統設計、分析、IT安

全、網絡中心等

- 研究發展服務

- 國際航運和航空運輸的運輸工具租賃服務（船舶和飛機）

- 商業管理諮詢服務，包含法律諮詢、建築和室內設

計、行銷、會計、審計及稅務服務等

- 貿易服務，如：識別國內賣家出口貨物

- 網路、衛星或通訊，如：國際電話和訊息數據服務、

衛星轉發服務等

KPMG觀察

隨著印尼政府新增其他免增值稅出口服務類型，印尼服

務提供商在全球市場競爭力將獲得提升，符合政府促進

經濟增長的目標。若台商於印尼從事相關出口服務，建

議重新檢視與境外客戶的合約是否符合PMK-3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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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政府於2019年4月15日針對與其他國家地區之資訊

交換法(Act to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ct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 and other Acts)進行修正，其中對

國別報告相關規定做出修正。此修正法案在公告後14天

生效，且部分措施具有追溯效力。茲將修正內容簡要彙

總如下。

部分措施具有追溯效力，可追溯自2017年1月1

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的企業

根據新規定，相關集團企業的定義將不再參考會計準則。

對於在波蘭編制財務報表的集團(capital group)而言，

遞交國別報告的門檻為集團合併收入達波蘭幣32億5000

萬。

部分措施自該法案修訂日起生效

遞交國別報告通知的截止日期延長至該財政年度結束後

的3個月。國別報告表三-其他補充資訊，須同時以波蘭

語和英語提供。新規定同時給予納稅人機會，可再修正

已提交之報告(CBCR)或通知(CBCP)內容。

KPMG觀察：

近年全球各國皆發布遞交國別報告之相關法令，同時逐

步修正以更加完善法令內容，台商若於波蘭經營企業且

超過門檻需要申報國別報告者，應適時向移轉訂價專家

尋求意見，詢問相關法規之修正是否對本身遵循義務有

影響。納稅義務人需留意若未履行遞交報告之義務，抑

或提供不完整數據或資訊者，將可能遭受國稅局祭出裁罰。

波蘭：國別報告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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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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